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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學研究計畫補助費作業管理辦法」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說明 

第一章  總則 

1.2 補助對象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編制內正式人員。 

(2) 長庚大學、長庚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兩校)之臨床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即本院兼任主治醫師且為兩校專

任教師) 

(3) 長庚大學、長庚科技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研究員且為

本院合聘之研究人員，且其院外學術研究計畫應至少

1人符合上述(1)或(2)之條件擔任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共

同合作始得補助。自 2023年 8月 1日起適用。 

第一章  總則 

1.2 補助對象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編制內正式人員。 

(2) 長庚大學、長庚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兩校)之臨床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即本院兼任主治醫師且為兩校

專任教師) 

(3) 本院於建教合作學校(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擔任專任教職且為本院兼任主治醫師，其院外學術

研究計畫應至少 1人符合上述(1)或(2)之條件者擔任

共同主持人始得補助。 

(4) 長庚大學、長庚科技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研究員且

為本院合聘之研究人員，且其院外學術研究計畫應

至少 1人符合上述(1)或(2)之條件擔任共同主持人共

同合作始得補助。自 2023年 8月 1日起適用。 

1. 依2023/8/11呈准

「本院醫師至建

教合作學校(中

山、清華大學)擔任

專任教職之研究

相關補助作業原

則」(本單編號：

230808-01S00-133

)，新增補助對象及

原則。 

2. 為符合實務作

業，兩校合聘研究

人員之院外計畫

應至少1人符合

1.2(1)、(2)者擔任

「共同主持人」始

得補助。 

第二章  補助費之提撥原則 

2.1 經獲前項研究計畫補助者，由醫院按下列原則提撥相對補

助費： 

(1) 每年獲補助計畫經費總額在一百萬元以下提撥 50％ 

(計算至千元)；經費總額在一百萬元以上者，每滿十

萬元增加補助費一萬元，不滿十萬元部份不計。 

(2) 補助費額度每人每年最高以一百萬元為限。 

(3) 旅運費、管理費等非研究計畫相關之費用不列入補助

費之提撥範圍。 

第二章  補助費之提撥原則 

2.1 經獲前項研究計畫補助者，由醫院按下列原則提撥相對

補助費： 

(1) 每年獲補助計畫經費總額在一百萬元以下提撥 50％ 

(計算至千元)；經費總額在一百萬元以上者，每滿十

萬元增加補助費一萬元，不滿十萬元部份不計。 

(2) 補助費額度每人每年最高以一百萬元為限。 

(3) 主持人費、研究設備費、旅運費、管理費等非研究

計畫相關之費用不列入補助費之提撥範圍。 

考量主持人費及研究

設備費屬院外計畫經

費專款專用項目，故

不列入補助費之提撥

範圍。 

第四章  補助費之支用範圍 

4.1 人事費 

(1)國科會、國衛院及衛福部等院外學術研究計畫所聘任

之專任研究助理與長庚醫學研究計畫所聘之薪資差

額。 

第四章  補助費之支用範圍 

4.1 人事費 

(1)每一補助費帳號最多得聘任專任人員 1名及兼任或

臨時人員 1名，聘期以 6個月為限，且不得連續聘任。

傑出研究人員獎勵經費不在此限。 

1. 考量院內、外研究

計畫聘任之助理

薪資已無差異，故

刪除。 

2. 人事費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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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說明 

(2)研究計畫聘用專任、兼任博士級研究員、研究助理及

臨時人員薪資，每次聘期最長一年為原則，如研究計

畫需求得連續聘任，惟需依據規定提出聘任申請並重

新簽署聘任合約。 

(3)長庚醫學研究計畫核定之專任研究助理跨職級聘用之

薪資差額。計畫主持人須於計畫起始當月以簽呈說明

跨級聘用助理原因，經院區研審會主席再評估其人力

需求，如需變更職級，須提報差異原因呈院區院長核

定之。 

(2)長庚醫學研究計畫核定之專任研究助理跨職級聘用

之薪資差額。計畫主持人須於計畫起始當月以簽呈說

明跨級聘用助理原因，經院區研審會主席再評估其人

力需求，如需變更職級，須提報差異原因呈院區院長

核定之。 

為協助計畫主持

人於計畫銜接期

間短期運用，故增

訂人力數及聘期

管制。 

4.4 其他研究相關費用 

(1)研究用事務用品費。 

(2)計畫主持人因研究業務所需或指派其相關研究人員執

行之國內、外差旅費： 

A.國內差旅費：依「出差辦法」報支交通及住宿費。 

B.國外差旅費：包含與國外機構洽談合作研究、受邀參

與專題討論會議、國際座談會(須檢附邀請函)、從事實

驗、田野調查、採集樣本或必須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並須事先以簽呈詳述說明出差目的、任務、對象及後

續推展計畫，經行政中心副主任核准(主治醫師應呈主

任委員)。符合本院政策性研究發展且由院區院長指派

者，得依「出差辦法」原則報支差旅費；因應部門單

位之研究發展、執行研究計畫或以個人名義受邀洽談

合作研究者，則依「參加醫學會議管理辦法」之標準

報支。 

(3)研究計畫所提報告、論文抽印本(以二百本為限)及刊物

之印刷費用。 

(4)研究相關資料檢索費、使用費、國內外資料庫使用費(例

如：健保資料庫及設備費用費)與郵電費。 

(5)計畫主持人或經主持人同意補助之編制內臨床研究人

員參加相關醫學會會費、其相關研究人員辦理本院執

業登記費用。 

(6)委託外部各項檢驗或代工或委託服務費用，並依「外

4.4 其他研究相關費用 

(1)研究用事務用品費。 

(2)計畫主持人因研究業務所需或指派其相關研究人員

執行之國內、外差旅費： 

A.國內差旅費：依「出差辦法」報支交通及住宿費。 

B.國外差旅費：包含與國外機構洽談合作研究、受邀參

與專題討論會議、國際座談會(須檢附邀請函)、從事

實驗、田野調查、採集樣本或必須使用國外研究設

施，並須事先以簽呈詳述說明出差目的、任務、對

象及後續推展計畫，經行政中心副總執行長核准(主

治醫師應呈主任委員)。符合本院政策性研究發展且

由院區院長指派者，得依「出差辦法」原則報支差

旅費；因應部門單位之研究發展、執行研究計畫或

以個人名義受邀洽談合作研究者，則依「參加醫學

會議管理辦法」之標準報支。 

(3)同左。 

(4)研究相關資料檢索費、使用費、國內外資料庫使用費

(例如：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資料庫及設備使用費)

與郵電費。 

(5)同左。 

(6)委託外部各項檢驗或代工或委託服務費用，悉依本院

 

 

 

 

 

 

 

 

 

 

 

1. 依實務作業修訂

核簽流程。 

 

 

 

 

 

 

 

2. 配合健保資料庫

更名 

 

 

 

3. 依實務作業修訂



第 3 頁，共 4 頁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說明 

包承攬及租賃管理辦法」辦理。 

(7)研究專線電話、傳真機之安裝及使用費用。 

(8)研究資料影印費用及教材製作費用。 

(9)英文潤稿費(應檢附修改前、後文章佐證資料)、海報發

表印製費(應檢附通過證明)。 

(10)本院認可期刊之論文投稿刊登、審稿費、超頁印刷

費、彩色圖版費之公費補助差額，補助金額以五萬元

為上限，且應依「醫學論文電腦登錄作業準則」完成

論文登錄後始准予補助。 

(11)專利申請費、維護費：以發明人分攤費用之 50％為補

助上限。 

(12)補助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不含廠商全額贊助計

畫)所需之受試者車馬費、營養費、問卷調查費、保險

費及檢驗檢查材料費、掛號費、病房費等臨床研究費

用，惟應優先以研究計畫編列預算支付為原則，並以

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最新核准之受試者人數及費用為

補助上限。 

(13)主持人自行發起執行研究計畫(不含廠商全額贊助計

畫)，因研究需要衛生福利部、醫藥品查驗中心、人體

試驗倫理委員會及實驗動物照護委員會等相關委員會

審查費及行政規費，費用標準依其收費標準。 

「資材管理規則」。不限金額，未納入存量管制者，

比照非常備材料之開單MIS請購作業辦理。 

(7)同左。 

(8)同左。 

(9)同左。 

(10)依「醫學論文電腦登錄作業準則」完成論文登錄作

業且經審核通過後，公費補助申請人得申請論文「刊

登費」、「抽印本」、「超頁印刷費」、「彩色圖版費」

之公費補助差額，每篇補助總額以五萬元為上限。 

(11)同左。 

(12)同左。 

(13)同左。 

請採購流程以利

作業依循。 

 

 

 

4. 依「醫學論文電腦

登錄作業準則」補

助原則酌修文句。 

第五章  補助費之申請方式 

5.1 申請方式 

(1)計畫主持人及相關研究人員依支用範圍與項目填寫申

請表單或請購單等，註明支用補助費帳號後，依核決

權限呈准送請相關部門辦理。如認定有疑義之項目由

行政中心醫研部審理。 

(2)本院計畫主持人及本院專職相關研究人員如需申請補

助費支用，除另有規定外，皆應遵循本院各項相關申

請程序(或請購作業流程)及其費用支給原則辦理。 

A.延聘專家、顧問：依本院「聘任講座(客座)教授及顧問

作業準則」辦理；一星期內助理教授級(含)以上人員研

第五章  補助費之申請方式 

5.1 申請方式 

(1)計畫主持人及相關研究人員依支用範圍與項目填寫

申請表單或請購單等，註明支用補助費帳號及請購用

途後，經院區醫研部審核並依核決權限呈准送請相關

部門辦理。如認定有疑義之項目由行政中心醫研部審

理。 

(2)本院計畫主持人及本院專職相關研究人員如需申請

補助費支用，除另有規定外，皆應遵循本院各項相關

申請程序(或請購作業流程)及其費用支給原則辦理。 

A.延聘專家、顧問：依本院「聘任講座(客座)教授及顧

1. 增訂補助費支用

流程，須經院區醫

研部審核，以確保

經費合理使用且

符合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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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說明 

究交流費用：依本院「訓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B.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依本院「參加醫學會議管理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 

C.參加國內、外研究相關短期進修及教育訓練：依本院

「在職進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D.國內外差旅費：依本院「出差辦法」規定辦理。 

E.設備、耗材：依本院「資材管理規則」及「固定資產管

理準則」規定辦理。 

F.計畫主持人參加相關醫學會會費：醫師人員依本院「醫

師申請國內、外專科醫學會常年會費補助辦法」規定

辦理。 

G.舉辦學術研討會相關業務費用：依本院「學術研討會

申請及補助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H.專利申請費、維護費：依本院「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規定辦理。 

I.論文抽印本及印刷費、彩色圖版費：依本院「醫學論文

電腦登錄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問作業準則」辦理；一星期內助理教授級(含)以上人

員研究交流費用：依本院「訓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 

B.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依本院「參加醫學會議管理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 

C.參加國內、外研究相關短期進修及教育訓練：依本院

「在職進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D.國內外差旅費：依本院「出差辦法」規定辦理。 

E.設備、耗材：依本院「資材管理規則」及「固定資產

管理準則」規定辦理。 

F.計畫主持人參加相關醫學會會費：醫師人員依本院

「醫師申請國內、外專科醫學會常年會費補助辦法」

規定辦理。 

G.舉辦學術研討會相關業務費用：依本院「學術研討會

申請及補助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H.專利申請費、維護費：依本院「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規定辦理。 

I.論文刊登費、抽印本、超頁印刷費、彩色圖版費：依

本院「醫學論文電腦登錄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2. 依「醫學論文電腦

登錄作業準則」補

助原則辦理。 

 


